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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

关于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
的通知 

渝建〔2019〕436 号 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发展装配式建筑，是深入推进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

进建筑工业化和建筑产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。为落实《重庆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

〔2017〕185 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建

筑业改革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95 号）

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，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，推

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 
全市保障性住房和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的政府投资、

主导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，桥梁、综合管廊、人行天桥等市政

设施工程项目，应根据渝府办发〔2017〕185 号文件要求从相

应时间节点起，采用装配式建筑或装配式建造方式。主城各区

已建成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养老院、政府机关等 100 米范围

内噪声敏感区域的出让地块，应根据渝府办发〔2017〕18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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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要求从相应时间节点起，将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纳入土地

出让条件。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主城各区以招拍挂方式出让

宗地计容建筑规模 10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国有土地应在供地方案

中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。从 2020 年起，主城各区每年在建

设项目供地面积总量中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30%
（其中两江新区不低于 50%），并逐年增长 5%，装配率应满

足我市相关规定。其他区县可参照本通知制定以招拍挂方式出

让国有土地的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。 
二、开展装配式建筑商品房预售试点 
装配式建筑商品房项目在办理预售许可时，可以将预制部品

部件投资计入工程建设总投资，可以将预制部品部件生产纳入工

程进度衡量。主城区开展装配式建筑商品房预售试点，达到以下

工程进度时可申请办理预售许可：（一）拟预售房屋为八层及以

下的，已建房屋建筑面积达到拟建房屋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，且

预制部品部件采购生产投资额达到主体结构总投资 15%以上，可

视为完成主体建筑封顶；（二）拟预售房屋为九层及以上的，已

建房屋建筑面积达到拟建房屋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，且预制部品

部件采购生产投资额达到主体结构总投资 20%以上，可视为完成

拟建房屋面积的二分之一；（三）开发企业信用综合测评年度排

名全市前三十，近三年未发生违法违规及不良信用行为，拟预售

房屋列入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示范工程项目实施计划，完成

基础工程达到正负零标准，且预制部品部件采购生产投资额达到

主体结构总投资 25%以上，可视为满足预售要求。在指导商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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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价格时，应考虑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。其他区县可参照本通

知制定装配式建筑商品房预售管理规定。 
三、规范装配式建筑项目管理 
保障性住房和政府投资、主导建设的建筑工程项目及市政设

施工程项目，投资主管部门按装配式建筑或装配式建造方式核准

投资估算和设计概算。各区在供地方案中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要

求，由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将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

同，并由区县政府按照供地方案、土地出让合同明确的装配式建

筑实施要求开展监管。建设单位应在项目招标文件中提出装配式

建筑实施具体技术要求，原则上应采用以设计施工（生产采购）

一体化为核心的工程总承包模式。在初步设计审批（政府投资项

目）、施工图审查和商品房预售许可办理时，应重点审查项目是

否达到装配式建筑要求，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通过；在项目实施

过程中，应加强部品部件工厂监管和施工现场质量检查，落实各

方主体质量终身责任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。 
装配式建筑项目应在设计、生产、施工、运维等全生命周期

应用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，建立装配式建筑项目数据库，

为实现全过程质量管控和责任追溯提供信息技术支撑。装配式建

筑项目应执行重庆市建设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标准，减少施工围挡、

外脚手架、建筑垃圾、施工扬尘、噪声等对城市环境的影响，提

升建筑工地形象与城市整体形象。 
四、推广装配式建筑新技术 
推行一体化集成设计，重视建筑师对建筑结构、机电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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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品部件、装配施工、装饰装修的核心统筹作用，重点关注隔热、

通风、采光、隔声等建筑性能，推行通用化、模数化、标准化设

计方式。大力推广应用水平预制构件，预制非承重外墙、预制内

隔墙；逐步推广应用预制柱、预制承重墙、围护墙与保温隔热一

体化技术、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技术。推行工业化装修，推

进一体化装修模式和集成式厨卫、管线分离等新技术应用，促进

传统装修向工业化装修转型发展。 
五、发展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 
引导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企业按照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发

展规划在全市合理布局，形成与工程建设规模相匹配的部品部件

生产能力。积极引进工业化装修领域龙头企业，带动工业化装修

等产业发展。进一步开放建筑市场，支持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

的装配式建筑设计、施工企业入渝发展。引导传统建材企业向装

配式部品部件生产企业转型，鼓励本地设计、施工企业提升全产

业链实施能力。发展智能建造产业，培育建筑业大数据产业园区，

推动大数据、智能化与装配式建筑深度融合发展。 
六、加强装配式建筑培训宣传 
加强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，鼓励企业建立装配式建筑实训基

地，开展装配式建筑工人操作实训。支持企业、行业协会与高等

院校合作，培养装配式建筑管理和技术人才。建立装配式建筑专

家库，为装配式建筑项目提供咨询服务。各区县要通过多种渠道

和形式广泛宣传装配式建筑优势，提高公众对装配式建筑的认知

度，营造政府、企业、院校、公众共同关注并积极参与的良好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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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促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和市场健康发展。 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 
 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   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2019 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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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
 


